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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子公司分红政策相关事项变更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根据《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和相关法律法规，广东长青（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就子公司的分红政策相关事项作出调整，具体

如下： 

一、变更子公司分红政策的情况概述 

1、子公司原分红政策 

公司为投资控股型企业，其利润和用于分红的现金主要来源于纳入合并范围的各

子公司（下称“子公司”）。公司各子公司章程中明确规定每年分红不低于当年可分配

利润的 70%，相关各子公司的分红政策已在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进

行了披露。 

2、拟变更子公司分红政策 

根据公司及各子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公司拟将子公司的分红政策变更为：在确

保公司从所有盈利子公司获得的分红总额不低于各盈利子公司当年可分配利润总额

的 70%的前提下，由各子公司股东、股东会或董事会根据其当年对外并购、投资需求、

现金流等实际情况，决定当年的分红比例。 

 

二、变更子公司分红政策的原因及影响 

1、原因 

随着各子公司业务的发展，在合理合法及符合公司整体规划的前提下，根据实际

经营需求，各子公司可能在不同阶段开展对外并购、投资等经营活动而对现金流产生

不同需求，按照原强制性年度分红规定，不利于各子公司的对外并购、投资等战略发

展经营计划的实施，也增加了公司税负。本次变更子公司分红政策，有利于满足各子



公司在不同阶段对现金流的阶段性需求，使各子公司更为快速发展，适当减轻公司税

负，有利于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 

2、影响 

本次变更子公司分红政策，以每年度公司在各子公司获得的分红总额不低于原分

红政策规定可获得的分红总额为前提，公司将各子公司当年的分红比例审批权授予各

子公司股东、股东会或董事会。变更子公司分红政策这一举措，有利于各子公司根据

自身实际经营需要安排资金以获得更为快速的发展，为未来各子公司分红创造了更为

有利的前提条件，同时使公司所获取的分红总额得到更有力的保障。 

公司的《公司章程》、《分红管理制度》及《股东分红回报规划（2012-2014年）》

等分红政策不会因本次变更子公司分红政策改变而改变。 

本次子公司分红政策相关事项的变更已经第二届第二十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尚

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广东长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12月 4日 




